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海南双

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成药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

使用》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双成药业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2 年 6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874 号）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0.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扣除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主承销商承销费、保荐费和其他费用 50,380,280.8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 549,619,719.1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2年 8

月 3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12]010528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度，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 58,220,599.08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5,606,472.69 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304,013,246.44 元，募集资金

实际余额为 336,066,302.36 元，差异 32,053,055.92 元。差异原因系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收入及投资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 32,060,988.70 元；手续费支出 7,962.78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以

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管理办法》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必

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必须经过股东大

会批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相关法定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

下：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39210188000321969 

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11013565316701 

注：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原名深圳发展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海通证券和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深圳发展

银行海口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

户资料。公司一次或累计 12 个月从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由人民币 2 亿元提高至 3.5 亿

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为

控制风险，公司承诺，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得用



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

品；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业经 2014 年 9 月 16 日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截止日余

额 
存储方式 

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 

392101880003

21969 

199,620,0

00.00 
89,426.32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 

392101810000

406132 

150,000,0

00.00 
  定期 

平安银行海口

海甸支行 

120135653167

01 

200,000,0

00.00 
 定期 

平安银行海口

海甸支行 

110135653167

01  

976,876.0

4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 

392101810005

71791 
  

1,000,000.

00 
七天通知存款 

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 

392101810005

60560 
  

2,000,000.

00 
七天通知存款 

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 

622010100200

025289    
  

100,000,0

00.00 

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 

392101810005

65455 
  

30,000,00

0.00 

对公结构性存

款 

平安银行海口

海甸支行 

120145043000

05 
  

2,000,000.

00 
七天通知存款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截止日余

额 
存储方式 

平安银行海口

海甸支行 

110135653167

02 
  

100,000,0

00.00 

卓越计划流动

保本型人民币

公司理财产品 

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 

622010100200

026967  
  

100,000,0

00.00 

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合计 
  

549,620,0

00.00 

336,066,3

02.36 
  

    注 1：初始存放资金 549,620,000.00元，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49,619,719.13

元多 280.87元，系公司多存入募集资金账户款项，公司已于 2013年 2月 25 日将其

转出。 

    注 2：公司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2014年对公结

构性存款统发第九十期产品 26，已于 2014年 11月 28日公告。 

    注 3：公司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已于 2014年 12月 11日公告。 

    注 4：公司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

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已于 2014年 12月 18日予以公告。 

    注 5：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万元购买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已于 2014年 12月 23日公告。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

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部分募投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止 2012

年 8月 1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金额为 125,316,413.89

元。经公司 2012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2012]010569 号报告鉴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25,316,413.89 元。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拟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9,6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波双成”）进行增资，用于抗肿瘤药物和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项目，增资完成后宁波双成的注册资本由 7,000 万元增加到 16,600 万元。该项增资

业经公司 2015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批准。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发行新股超募资金金额为 249,468,719.13 元。根据公司 2013 年 12 月 10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新建固体制剂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33 亿元新建固体制剂项目。 

    2014 年 7 月 28 日，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

协议书》，拟在宁波杭州湾新区投资建设“抗肿瘤药物和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宁波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作为实施实体。根据宁

波项目的规划，该项目建设内容亦包括了固体制剂车间的建设。为了避免重复建设，

避免超募资金投资浪费，保证超募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合理规划公司产品的产能

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经公司审慎考虑，拟终

止实施超募资金投资的“新建固体制剂项目”。该事项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建固体制剂项目实际使用资金为 1,833.27 万元，其



中：土建工程投资额 1,776.57 万元，设备投资额 56.70 万元。设备投资将继续用于

宁波双成固体制剂车间。 

    根据 2014 年 5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新建冻干第四车间的议案》以及 2014 年 12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冻干第四车间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公司将原“固体制剂项目”已经完成土建工程投资额 1,776.57 万元转入新建冻干第四

车间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由 5,260.00 万元调增至 7,036.57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建冻干第四车间项目已累计投入 3,734.87 万元。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如本报告三（六）项所述，公司拟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9,6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宁波双成进行增资，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截

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人民币

理财产品账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14 年度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双

成药业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

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中介机

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高管、中

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双成药业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和其他违规使用的情形；截至2014年

12月31日，双成药业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改变实施地点和实

施方式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海通证券对双成药业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桑继春              程从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29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961.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22.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33.2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60.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33.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现有厂房技改及新

厂房建设项目 

否 25,253.55 25,253.55 2,382.88 17,691.52 70.06% 2014 年 8 月 31 日 4,356.74 否 否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761.55 4,761.55  3,077.56 64.63% 2013 年 8 月 31 日 

项目本身不产

生实际效益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015.10 30,015.10 2,382.88 20,769.08           

超募资金投向  

新建固体制剂车间（已

终止） 
是 13,300.00  1,481.00 1,833.27  

项目已终止，其

中土建工程投资

额 1,776.57 万元

已转入新建第四

冻干车间项目。 

项目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新建冻干第四车间项

目 
是  5,260.00 7,036.57 1,958.30 1,958.30 27.83% 2015 年 11 月 项目尚未完成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8,560.00 7,036.57 3,439.30 3,791.57 

     

合计  
48,575.10 37,051.67 5,822.18 24,560.6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现有厂房技改及新厂房建设项目 2014 年应实现税后利润 8,459.84 万元，实际实现税后利润 4,354.76 万元，未达到预期目标，其原因主要为： 

1、新版 GMP 改造影响了产能的有效发挥； 

2、在研项目艾塞那肽原料药及制剂和依替巴特原料药及制剂未能按照预期获得生产批件，未投入生产。 

3、公司原料药车间虽然 2013 年 12 月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美国 FDA）认证通过，但拟出口的原料药品种尚需美国 FDA 认证后方能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14 年 8 月全部实施完毕，原募投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30,015.10 万元，实际投资金额 21,455.90 万元（已使用募集资金 20,769.08 万元，尚未支付 686.82 万元），

节约募集资金 8,559.2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的主要原因为：设备投资由原方案主要使用进口设备变更为使用国产同类设备替代，设备投资支出减少，募集资金出现较大结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三、（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